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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之“不正当目的”

认定标准的完善

李勇军，仲昌礼

（温州大学 法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不正当目的”作为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限制，其设置意在实现维护股东知情权和保护

公司合法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司法解释虽明确了“不正当目的”认定的四种类型，但不可避免地

因为规定仍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偏差；股东举证责任偏轻及兜底条款弹

性较大等问题，易使立法追求的价值和效果得不到充分彰显。有必要以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为指导，

明确“实质竞争关系”的考量因素，细化“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以股东担保或承诺的方

式来强化“曾经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股东责任，从而完善我国“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实现股东与

公司在信任基础上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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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ment of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he “Improper Purpose” of
Shareholder Inspection Right in Limited Companies

LI Yongjun, ZHONG Changli

（School of Law,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As a restriction on shareholders’ inspection of the company’s accounting books, the “improper 
purpose” is set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safeguarding shareholders’ right to financ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 and protecting the company’s interests. Although four types of “improper purpose” have been clarified 
by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re still exist deviat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due to their abstract definition and poor 
serviceability. And the legislative value and effect are not fully demonstrated for a comparatively lighter burden of 
proof and a greater flexibility of the bottom clause on the shareholders’ par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proportionality, clarify the factors of substantiv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refin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ay damag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strength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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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of shareholder guarantees or commitmen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hareholders who have once damaged 
the company’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 so as to achieve a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improper purpose” and 
mutual benefit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mpany on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Keywords：shareholder inspection right; “improper purpose”; substantiv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urden of 
proof

查阅权是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重要手段，被学者

视为“刺破信息面纱”的利剑 [1]。股东查阅权的

行使必然会牵涉到股东个人权利和公司利益之间

的平衡与协调。过于强调股东查阅权的扩张，可

能导致公司商业秘密外泄，影响公司利益；而片

面强调股东查阅权的限制，则又不利于股东利益

的维护进而影响公司融资 [2]。基于此，2005 年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时，立法者为寻求有限责任公司（除特别说明外，

下文中的公司仅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限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利益的平衡，在第

33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股东查阅权的同时，第二款

就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设置了“正当性”约束，

以谋求利益协调的最佳契合点。同时，为指导审

判实践，避免司法实践中“不正当目的”适用的

限缩或扩张，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第 8 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不正当目的”的

四种类型。

列举式的规定虽为法官审查股东目的正当与

否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但鉴于四种类型的概括性和

“不正当目的”判断的主观性，在审查个案中股

东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是否正当时，不仅涉及股

东行使查阅权的动机，而且还需评价查阅行为是

否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等；同时，列举式难免挂一

漏万，且第四种情形之“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

他情形”亦属于弹性条款。司法实践对“不正当

目的”的个案判断仍有不少分歧，“不正当目的”

的认定标准尚需进一步完善。

一、“不正当目的”之界定

何谓“正当”？《辞海》将其注解为“行为的

合法性和合理性”。由此反推，“不正当”可解

释为“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及合理性”。而“目的”

则是指行为背后最终指向的目标。“不正当目的”

限制嵌入股东查阅权，其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目的具有合理性；二

是股东请求查阅会计账簿应该在合理范围内，不

得以牺牲公司合法利益或合法权益为代价来满足

股东个人私利。合理性要求股东说明查阅公司账

簿的目的合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股东滥用查阅

权；合法性则是基于股东之间互负忠诚义务而形

成的一种特殊法律关系，这也是查阅权作为一种

共益权对各股东的内在要求 [3]。

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赋予股东查阅权。

一方面，明确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这反

映了立法者加强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在知情权

方面保护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为避免股东滥

用查阅权，尤其是查阅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之会计

账簿，以致损害公司合法利益，从权力制衡的角度，

允许公司在特定条件下拒绝其查阅的请求。在权

衡两者利益保护的天平中，“不正当目的”的界

定成为天平倾斜方向的指标，以实现对公司与股

东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对此，学界出现了诸多观点。一般认为，正当

目的要求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的目的与基于

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利益具有直接关联性，与之相

反，即为存在不正当目的 [4]。而查阅目的与实现

股东利益是否具有直接关联性，一般从两个方面

进行判断：一是股东查阅目的与公司相关、理由

具体明确 [5-6]；二是查阅会计账簿对实现股东利益

具有必要性。也有学者提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

的动机是否正当，应从一个明智商人正常理性的

角度来判断，即当股东行使查阅权会给公司或者

关联公司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害时，就可以认定其

具有不正当目的 [7]。此外，对于股东查阅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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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的目的正当性认定，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诚实信用”和“善意”作

为主要判断标准的主流方法 [8]。换言之，当股东

行使查阅权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或存在损害公司

合法权益的故意，即认定其目的“不正当”，公

司有权拒绝其查阅。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不正当目的”是指股

东行使查阅权的目的与其享有的股东利益不相符

合，具体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股东行使查阅

权的目的是否涉及自身利益；二是当股东查阅内

容与自身利益无关，则考察其动机是否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或存有恶意，对公司合法权益是否会造

成损害。第一个层次较为客观，法院可以将与股

东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排除出“不正当目的”

的范畴，进而筛选出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情形；然

后进入第二层次，即从主观层面去考量是否存有

恶意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第一层次较为客

观的筛选后，可以极大减轻因“不正当目的”认

定标准过于主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股东“不正当目的”认定现状

（一）股东“不正当目的”的规定现状

1. 法律设置查阅会计账簿“不正当目的”限制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一直是公司立法的重点，也

是公司司法实践的难点。立法者为使中小股东能

够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在《公司法》第 33
条第一款中明确了“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

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然而，任何一项权利都存有边界，权利在经法

律确认时，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制。为避免公司合

法权益因股东滥用查阅权而遭到损害，《公司法》

第 33 条第二款对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作出了目

的限制，强调股东虽可以在说明目的的情况下要

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须受公司“不正当目的”

的怀疑性抵制。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51 条和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

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 56 条也都继续坚持

了查阅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计账簿”时要受“不

正当目的”的限制，并将股东查阅的范围扩大到

“股东名册”和“会计凭证”，有效地回应了司

法实践中对“会计账簿”是否包括“会计凭证”

尤其是原始凭证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一次征求意见稿第 113 条中新明确了符合条件的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在必要范围内”，也可以

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且该权利无需

受“不正当目的”的约束；直至第二次审议稿第

110 条中修改为明确符合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在必要范围内”，也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

和会计凭证，需受“不正当目的”的约束。当然，

两个草案都明确了“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意味着当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时，若公

司对股东查阅目的的正当性抱有疑虑，可以提出

拒绝其查阅的抗辩。

由此可见，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需满足两

个条件：一是股东需通过书面方式向公司提出申

请并说明目的正当；二是公司利益不会因股东的

查阅行为而遭受到侵害。股东承担前一条件的举

证责任，公司则承担后一条件的举证责任。前一

条件中的“说明”仅要求股东能够作出合理的目

的说明，并不需要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即股东

无需证明自己查阅的目的“正当”；后一条件中

的“合理根据”则需要公司能够提出充分的证据

证明其怀疑的合理性。因此，在涉及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的诉讼过程中，当公司提出“不正当目的”

之抗辩时，公司需要举证证明股东的目的“不正当”

且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当然，基于“不正当

目的”的认定属于主观要件的判断，在没有具体

标准的情况下，个案中需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

这也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降低法律

的确定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2. 司法解释细化了“不正当目的”的认定类型

为增强《公司法》第 33 条第二款的可操作性，

2017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司法司法解

释（四）》第 8 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

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

正当目的’：（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

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二）

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三）股东在向公司



101

李勇军，仲昌礼：论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之“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完善

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

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

益的；（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上述四种类型中，第一种类型是因为股东与公司

之间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第二和第三种类型是

因为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第四种类型是兜底条款。需要注意的是，

第二种类型中的“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

糊和抽象的表述，法官在裁判时需通过高度盖然

性或较大可能性去评判，并需借助其专业素养和

职业经验作出合理的自由裁量。司法解释的类型

化规定，一定程度上为法官认定股东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时是否存在“不正当目的”提供了参考。

但这四种类型的界分，在具体个案的适用中仍然

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股东“不正当目的”的司法认定

为进一步了解审判实务中法官对股东知情权

诉讼中“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适用情况，笔

者以“股东知情权”为关键词并将时间限定在

2019 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
gov.cn/）搜索并筛选出 125 份裁判文书，整理出

该年度法院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数据可知，在股东知情权诉讼中，

公司举证证明股东查阅存在“不正当目的”的难

度较大。《公司法》第 33 条的规定实际上将举证

责任归于公司，法官在裁判时也大多从公司能否

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判断股东查阅行为是否存有“不

正当目的”，而 96% 的公司“举证不能”，这说

明绝大部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未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同时，笔者发现，在仅有的几例认定存在

“不正当目的”的案例中，半数被告在诉讼中提

出了股东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抗辩，如

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终

16272 号民事判决书中，虽然被告翠倚华庭公司以

原告盛乐公司“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

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为由，认为其行

使股东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但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在被告清楚原告登记的经营范围且

同意其成为公司股东时，被告不能以原被告之间

经营范围有重叠来判定其具有同类竞争关系；同

时认为，被告未能证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有与被

告存在直接业务冲突和竞争关系的具体商业活动，

也未能证明原告的查阅权将给被告造成侵害，抗

辩不能成立。笔者赞同该法院的判决。笔者认为，

判断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竞争业务关

系，应该通过公司与股东的经营范围、竞争关系、

技术信息、市场区域、产品类型等因素去考量；

公司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即推定股东申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目的具有正当性。

为进一步了解司法实践中“不正当目的”具

体抗辩事由及采纳情况，笔者以“股东知情权”

为关键词并将时间限定在 2017—2019 年、地区

限定在浙江省，在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webvpn.wzu.edu.cn）搜索并筛选出 50 份裁判文书，

以分析相关情况，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分析可知，诸多被告提出股东请求查阅

公司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的案例中，仅有提

出“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和“其他事由”最后

被法院采纳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7 件主张“存

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案例中，法院仅支持了 1 件；

在以“其他事由”抗辩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中，

法院均将其归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8
条第四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因此，

表 1 2019 年度股东知情权诉讼中不正当目的认定情况

不正当目的

存在

不存在

情  形

实质性竞争关系

可能损害公司权益

曾损害过公司权益

其他情形

公司举证不能

案例数量

5
0
0
0

120

占比 /%
4
0
0
0

96

表 2 浙江省 2017—2019 年知情权案件中不正当目的 
抗辩事由及采纳情况

被告抗辩事由

毁坏公司财物

滥用诉权

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多次无理由举报

涉嫌刑事犯罪

保护商业秘密

股东之间存在矛盾

其他事由

案件数量

1
1

7

1
1
1
2

36

采纳情况

0
0

1
0
0
0
0
0

2
0

不正当目的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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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个案中，公司提出的抗辩事由能否有效地对

抗股东请求查阅会计账簿的权利，很大程度取决于

该公司能否提出充足的证据加以举证股东请求查阅

目的不正当的事实。然而，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公

司因无法证明或证据不足，最终导致败诉。

综上，在股东知情权诉讼中，公司和股东应

各自围绕目的正当与否进行动态举证。具体来说，

在股东向公司书面提出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申请

时，公司若要拒绝查阅申请，则需举证证明该股

东查阅存在不正当目的；当公司提出了合理证据

证明股东查阅目的具有不正当性时，股东须提出

证据反驳公司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目前公司以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进行抗辩而

获得支持的案例不多，而一旦举证责任转移到股

东这一方而股东又成功证明自己目的具有正当性

的案例则更为少见。

三、股东“不正当目的”司法认定中的

不足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存

在诸多问题，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和股东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失衡

按照《公司法》第 33 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第 8 条的规定，公司若要拒绝股东提出

的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需证明股东存在“不

正当目的”。然而，与公司担负的举证责任不同

的是，股东仅需书面说明其查阅目的即可，实践中，

很多股东以“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实现监督权、

知情权”等宽泛或模糊化的理由要求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这极易导致股东滥用查阅权，以致公司

商业机密被泄露并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及长远发

展。事实上，有学者统计发现，公司能证明股东

具有不正当目的的案件较少，存在“公司举证难

度大，胜诉率低”“法院过度保护股东权益”的

现象 [9]。现有规定在股东和公司之间举证责任上

有所倾斜，如果法官在裁判时对公司一方的举证

责任提出更高要求，这不仅将大大加重公司的举

证负担，而且势必引发股东知情权诉讼数量的剧

增，因此，“不正当目的”的认定标准和法院的

裁量态度很关键。

（二）“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标准不一

实务中，不少公司以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实

质性竞争关系”为由抗辩股东提出的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的申请，各地法院在具体个案中的判断或

认定存在一些差异。如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9）黑 12 民终 1038 号民事判决书中，

法院认为天津富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北大荒韩

美食品有限公司双方业务存在重合，在无相反证

据时，可推定企业的实际经营业务与其所公开的

经营范围基本一致，认定双方存在“实质性竞争

关系”；而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粤 01 民终 18970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则从高金

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股东冼燃双方之间在特

定经营区域、经营范围、经营客户等方面来判断

双方是否存在现实竞争关系。笔者认为，在认定

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应该重点

把握“实质性”的内涵，需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

不能仅从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去判定“实

质性竞争关系”的构成；同时，在完善相关规则

时应该统一关于“实质性竞争关系”的界定标准，

以避免各地法院在认定上出现差异。

（三）“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操作性

不强，“曾经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推定限制缺

乏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公司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第 8 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目的认定的情形来抗

辩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案件较为少见 [9]。按

照“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相关信息查阅会计账簿，

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表述，如适用该规则，

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1）公司需要提供股

东与他人通谋的证据；但现实中，股东与他人的

通谋往往是秘密进行的，公司很难获得相关证据。

（2）“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需要达到高度可

能性，而高度可能性的认定往往依赖法官的自由

裁量，很难统一把握。立法用语的模糊和公司举

证不能，极易导致该项规则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8 条第三项“股

东曾经损害过公司合法利益”之字面表述，意味

着之前已经有相关证据证实，司法实践中看上去

也较容易把握和证明。但仅以“股东三年内曾通

过查阅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

益”来否定股东本次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目的的正

当性，不仅认定把握上较为宽泛，容易导致管理

层控制下的公司管理监督豁免，而且通过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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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方式来剥夺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存

在越权之疑 [10]，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

适用该情形进行抗辩的案例也不多见。笔者认为，

公司的经营运作是持续性的，股东的知情权也应

该是随时跟进的，股东曾经实施过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的行为仅说明其有再犯的“可能性”，并不

意味着其具有再犯的“必然性”。将“可能性”

推定为“必然性”，其合理性存疑。

（四）“不正当目的”兜底条款弹性较大

为避免列举的挂一漏万，《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第 8 条通过第四项设置了兜底条款，这

使得公司法第 33 条“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和适用

具有了弹性和张力：既便于法官自由裁量前三种

以外的不正当目的抗辩是否纳入“不正当目的”

的范畴，也便于立法者适应公司发展新情况而在

后续的规则修订中适时进行新类型的补充。当然，

这种规则模式也存在较大的缺陷：第四项表述之

“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本身就具有

较大的弹性空间，同时认定该情形时，也需要纳

入《公司法》第 33 条限定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之“可能”范畴，而“可能”的表述本身

就包含不确定，并不是完全确定的事实，而是需

要法院根据事实并按照逻辑进行推论，并最终达

到一种高度的可能性。虽然司法解释难以囊括所

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不正当目的”情形，但立法

者应该根据目前司法实践新情况进一步细化“不

正当目的”的认定标准，明确“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的具体评判标准，以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协调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四、“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完善

（一）完善“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需坚持的

原则

1. 利益平衡原则

公司法赋予股东查阅权，体现了立法者对中

小股东权益保护的重视。查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

公司不得以章程等方式加以限制或剥夺，但这种

权利赋予应该是有限度的，否则极易诱发股东滥

权。“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

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

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1] 从
本质上说，查阅权是用于平衡股东知情权和公司

合法利益之间冲突的一种权利架构。当股东个人

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实现这种

平衡，是查阅权制度设计必须积极面对的。笔者

认为，在“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完善中强调

利益平衡，其关键是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立法

者在完善该标准时须合理分配公司与股东的举证

责任。按照《公司法》第 33 条和《公司法司法解

释（四）》第 8 条的规定，在股东查阅公司会计

账簿时，股东需要证明自身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

正当，由公司承担“不正当目的”抗辩事由的举

证责任 [12]。然而，两者的举证要求明显不同，股

东承担的证明责任标准显著低于公司，查阅权纠

纷中举证责任的倒置和证明标准的不同使得公司

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及不利的败诉风险。“每

个权利都应该有边界，而限制权利的要件常为对

行权目的正当性的判断，要保证在维护一方权利

的同时不会损害另一方的合法利益。”[13]在完善“不

正当目的”的认定标准时，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以闭环方式适当平衡目前股东与公司利益之间的

失衡格局，以避免因股东举证责任过轻造成权利

的滥用。具体来说，首先，立法应明确股东证明

自身目的正当的空间，即股东在书面申请查阅会

计账簿时，应当明确阐明其查阅目的并提供能够

支持其查阅目的的证据。其次，公司如要拒绝股

东的查阅权，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不

正当目的”的情形。最后，一旦公司有充分证据

证明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股东则需进一步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查阅目的的正当，否则需要承

担不利后果。

2.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虽为行政法原则，但其所强调的行

政行为不应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核心精神，越来越

多地被学者和法官运用到私法领域，解决私法实

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4]。比例原则在民法应用中

的优势在于能够使法官利益权衡的过程更具有公

众可接受性，缓和利益冲突 [15]，其具有适当性、

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方面的要求。适当性强调行

为有助于实现最终目的；必要性强调要在实现目

的的众多途径中选择造成最小损害的方式；均衡

性则要求行为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其造成的损害。

在查阅权之“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完善中引

入比例原则，是因为“不正当目的”的最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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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都将有一方利益受到限制乃至损害，而中

立裁判者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出对双方损害最小或

整体损害最小的路径。同时，股东行使查阅权时

也应考量其行为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毕

竟一旦因其权利的不当行使损害了公司利益，则

不仅会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且最终也将影响

到其因股东身份而享有的财产利益。

（二）完善的具体意见

1. 明确“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考量因素

基于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公司拒绝股东查阅的

理由为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且部分案件中抗辩事由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事实，

笔者认为，仅基于竞争关系便直接推定股东查阅

目的具有不正当性，既不利于平衡股东与公司利

益，也易造成公司恶意利用该规则排斥股东的知

情权，因此，有必要明确“实质性竞争关系”的

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考量：

一方面，将股东与公司的经营范围、技术信息、

市场区域、产品类型等纳入考量范畴，不仅将股

东本身，而且将股东控股或形成有实质上控制关

系的企业的上述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如果有证据

证明两者之间存在交叉重合，可以将其作为判断

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初步

证据；同时，在吸收相关投资者成为股东时，需

要确认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

业务，若明知其与公司存在经营范围上的交叉或

重叠却仍然接纳其成为股东，则事后不能再以股

东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为由抗辩股东

的查阅权。当然，公司不能简单以股东持有与其

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股份，就拒绝股东查阅的

请求，法院也不能支持这种抗辩，除非这种持股

形成了控制关系或达到一定比例。另一方面，法

院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裁量时，应根据

案件实际情况并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在公司不能

提供充分证据时，不宜作出股东查阅权存在“不

正当目的”的认定。

2. 细化“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形

针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8 条第二

项中“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问题，应该细

化其认定情形。具体来说，一方面，公司要关注

提起查阅请求的股东近期的交易记录或交易动向，

尽可能搜集股东为他人通报信息的相关证据，做

好举证准备；另一方面，鉴于股东为他人通报信

息的隐蔽性及收集相关证据的难度，法官在对“可

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进行裁量时，应当适当降

低证明要求，并根据证据情况适当降低高度盖然

性的标准。同时，针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第 8 条第四项“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之兜底条款，鉴于其在认定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考

虑该行为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应该

将“通过查询会计账簿直接或间接获得公司商业

秘密的”“公司有合理怀疑要求股东签署保密协

议而股东拒绝签署的”情形等纳入考量范围。最

好的治理结构并非从理论中产生，它一定是从时

间经验中发展而来的 [16]。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

人民法院应当总结司法实务中公司主张具有“可

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典型情形，以会议纪要

或指导案例等方式予以发布，指引具体实践，更

好地平衡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增强市场交易的安

全稳定性。

3. 以担保或承诺来强化“曾经损害公司合法利

益”股东的责任

鉴于股东曾经实施过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行

为，立法者基于不良信用记录而怀疑其有再犯的

可能性，进而推定其提出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行

为存在“不正当目的”的导向。尽管笔者并不赞

同这种态度，并认为其合理性存疑，但从公司实

践和司法实践来看，这种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

理。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用为基础的，

公司作为多元利益交织的主体，其与股东之间的

相互信任，对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维持公司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信任或信赖一旦打

破，需要时间和成本去修复和重构。守信者受表彰，

失信者遭惩戒，降低守信者成本、提高失信者成

本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于此，笔者以为，当公

司有证据证明某一股东在三年内曾经损害过公司

合法利益，此时该股东申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股东应当在书面申请文件中写明查阅的理由，并

加以合理说明，而公司有权基于其之前的损害行

为，要求该股东以书面的方式承诺其行使查阅权

不会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公司还可以要求该股东

提供适当的担保。在股东拒不承诺、也不愿意提

供担保而坚决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便利的，法院可

以在考察股东查阅目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要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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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提供适当担保的条件下判决公司提供查阅便

利。当然，如果股东依然拒不提供担保，也不愿

意承诺的，法院宜认定股东查阅权的行使存在“不

正当目的”，驳回其查阅请求。

此外，考虑到查阅权的设置是为了确保股东知

情权的实现，缓解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在公司

信息上的不对称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从而实现公

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受益、参与重

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然而，随着公司

治理已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

转变并有向“经理中心主义”发展倾向的情况下，

在强调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同时，不应忽视股

东消极应对和搭便车的心理。成熟的公司治理应

是在政府适当且充分的监管下，形成内外部治理

机制协调互动的系统效应 [17]。因此，在强调股东

有基于“正当目的”查阅权的同时，还应引导股

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通过增强公司信息透明度

来实现中小股东对公司信息的知情和有效监督。

具体来说，一方面，公司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将

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

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发

送给各股东，并定期将公司会计账簿中不涉及商

业秘密的部分在股东内部进行公开，以便股东能

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另一方

面，股东通过相关方式了解或查阅上述信息时，

应该以书面方式承诺不对外透露或传播相关信息，

尤其是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涉及公司商业秘密

的内容。如此，既能有效实现股东知情权，极大

减少股东围绕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展开的知情权讼

争，也能有效维护公司整体利益，避免因股东与

公司纷争而增加公司的诉累和成本负担。

“不正当目的”作为公司拒绝向股东提供会计

账簿查阅的抗辩事由，其认定标准是法院作为裁

判者在裁判股东知情权诉讼时需要重点权衡的问

题。应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完善“不

正当目的”的认定标准，以平衡股东和公司之间

的利益，在信任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股东与公司的

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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